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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公正國民小學學生中途輟學預防及復學輔導實施計畫 

壹、實施依據： 

一、國民教育法 

二、強迫入學條例 

三、國民中小學中途輟學學生通報及復學輔導辦法 

四、中途輟學學生通報及復學輔導方案 

五、中途輟學學生通報及復學輔導實施要點 

 

貳、實施目的：落實「中途輟學學生通報及復學輔導方案」，預防學生中途輟學並有效輔導中

輟學生復學。 

一、積極追蹤與輔導中輟生返校復學。 

二、積極輔導追蹤中輟生復學後之生活、學習適應問題。 

 

參、實施目標： 

一、加強教師專業輔導知能，預防學生中途輟學。 

二、落實中途輟學學生通報及復學輔導工作。 

三、強化家長親職教育，有效配合學校管教子女。 

四、降低並預防青少年犯罪行為。 

五、貫徹「零拒絕」的國民義務教育。 

 

肆、實施原則： 

一、採預防及補助兩個管道同時進行。 

二、加強預防性的輔導及教育宣導工作，防止瀕臨輟學學生輟學，及復學學生再輟學。 

三、輔導中輟學生復學，並加強復學學生校園適應輔導。 

四、透過協助家長及教育社區民眾，消弭引發學生輟學的家庭及環境因素。 

五、全體教職員共同參與，以教育愛、慈悲心接納輔導學生。 

六、結合並善用社會資源建立輔導網路，作為中輟生之輔導、轉介、安置參考。 

伍、實施辦法： 

一、預防學生中輟辦法： 

（一）導師： 

１、透過學生綜合資料卡、各種測驗資料、個別晤談記錄等資料了解學生，針對特殊

狀況學生給予關懷。 

２、注意學生日常行為表現，掌握出缺席情況，敏於知覺問題行為，並立即處理。 

３、記錄學生問題行為及處理過程、家長反應態度，提供輔導依據。 

４、發覺學生優點，給予表現機會，建立自信心，增加成尌感樂於學習。 

５、利用電話、家庭聯絡簿、家庭訪視等方式，隨時與家長連繫，並加以記錄。 

（二）任課教師： 

１、上課內容要能引起學生學習動機及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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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上課確實點名，預防缺課逃學行為，遇不明原因缺課者，立即知會導師或學務處

追蹤。 

３、主動關懷並鼓勵學習困難學生，實施最有效之教學評量，建立不同程度學生信心。 

４、課堂中發現學生問題，與導師、輔導處聯繫，積極處理。 

５、主動擔任認輔教師，誠懇愛心幫助同學。 

（三）教務處： 

１、落實巡堂工作，協助教師處理教學及管教學生等問題，遇逃課學生時應積極處理。 

２、實施補救及分組教學，因應學生個別差異，必要時應協助改變環境，以提高妥善

的教育安置。 

３、召開各科教學研討會，研究教學與測驗方式。 

４、頒發學習進步獎，增強學生學習動機與信心。 

（四）學務處： 

１、加強校門進出管制，防止學生不假外出。 

２、加強校外巡視，增強與社區民眾聯繫，減少學生在外游蕩機會。 

３、與當地治安或警察機關密切合作，防止學生逗留社區不良場所。 

４、定期召開導師會報，密切掌握班級狀況。 

５、加強與校外會連繫，密切了解並掌握學生校外生活情形。 

６、逐日登載各班出席人數，篩選當天未請假未到校之學生。 

７、給予違規學生改過機會，盡量先行勸導，處罰方式避免傷害自尊，提供改過銷過

機會。 

８、學務人員不定期巡視校園死角，預防學生聚眾滋事。 

９、加強法治教育，建立正確價值觀。 

（五）輔導處： 

１、落實相關活動與課程，充分利用輔導專欄、輔導刊物等，建立學生生活學習正

確觀念，以達輔導之預防性效果。 

２、與學務處密切聯繫，掌握未請假未出席學生名單。 

３、舉辦親師座談、暢通溝通管道，溝通教育子女之理念與方法。 

４、辦理教師輔導知能研習活動，發揮第一線輔導功能。 

５、落實認輔制度加強中輟學生個別輔導。 

６、建立完整組織及實施辦法，利用資源與社工團體共同合作輔導相關個案。 

７、接受導師及學務處轉介之個案，以晤談諮商輔導學生問題。 

８、建立高關懷學生檔案，實施預防性措施。 

 

二、中輟學生追蹤及復學輔導辦法： 

（一）對象： 

１、未經請假未到校上課達三日以上學生。 

２、學期開學未到校註冊達三日以上學生 (含新生未報到者，請資料組給予配合) 。 

３、轉學時未向轉入學校報到達三日以上學生。 

４、其他原因失學者。 

（二）導師職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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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學生曠課一至三日電話聯絡家長，並適時紀錄於家庭聯絡表。 

２、學生曠課達三日以上請聯絡學務處，寄送曠課通知單給家長。 

３、學生中輟後請不定時進行電訪或家訪，並填寫中輟生追蹤輔導紀錄表以利追蹤

輔導。 

（三）輔導處職責 

１、輔導處收到中輟學生中輟三聯單後，即上網通報，同時聯絡家長，實施追蹤輔

導。 

２、輔導處偕同導師，隨時收集個案資訊，包括家庭訪視、或訪視個案親戚、鄰里

長、鄰居、同儕等等，並重新整理個案資訊，訂定尋回策略並執行。必要時亦

可聯絡家扶中心，尋求社會機構協助追蹤輔導。 

３、導師及輔導組填寫中輟生追蹤輔導紀錄表。 

４、學生復學後擬定復學輔導工作策略，實施定期追蹤輔導，安排輔導老師與復學

生每週晤談一至二次，協助其穩定復學。 

５、協助辦理申請暫緩入學、在家自行教育、轉介其他機構等事宜。 

６、輔導組於每學期期末清查全校中輟學生名單、彙整資料、建立個案檔案。彙整

中輟生追蹤輔導資料造冊，並函報縣府學管課。 

（四）學務處職責 

１、學生曠課達三日以上，寄送曠課通知單給家長，並填報中輟學生通報三聯單通

知資料組及輔導組。 

２、特殊個案懲處資料知會輔導處以建立完整資料，以利追蹤輔導。 

３、中輟學生返校後協助其適應學校生活，並協助辦理請假有關事宜。 

（五）教務處職責 

１、資料組收到中輟學生中輟三聯單後，函送強迫入學委員會。 

２、提供輔導處本校未向轉入學校報到之轉出學生名單以利追蹤輔導。 

３、中輟學生返校後之教育安置事宜：回原班上課或編入相當年級、轉學等。 

４、辦理中輟學生返校後成績考查暨學籍資料相關事宜。 

５、中輟學生返校後協助其適應學校生活。 

 

三、中輟學生復學程序與安置輔導辦法：（通報及處遇流程見附件） 

  （一）復學程序 

１、中輟生經導師及輔導處追蹤聯繫，有意願復學者，請家長陪同該生至輔導處並

會同學務處辦理復學。 

２、輔導處與家長及該生進行晤談及協商討論復學事宜，並通知導師。 

３、復學手續辦理期間，該生留置輔導處適應學校作息時間，以做銜接。 

４、由輔導組上網通報與函送相關單位，並通知導師，該生始可回班上上課。 

（二）復學安置 

１、中輟生於學期中中輟並辦理復學者，安置其回原班。 

２、若中輟時間過長，導致尌學時數未達學年二分之一，無法順利升級者，則經中

輟及復學學生輔導委員會會議決議後安置該生於相當年級的班級中尌讀。 

（三）復學後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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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全體師生共同接納關懷，協助適應學校生活。 

２、列入認輔個案，全體教師參與認輔工作，並接受專業督導，召開個案研討會研

擬對策，邀集相關人員共同配合輔導。 

３、提供適當教育安置或另類課程。  

４、實施補救教學，以提高學習能力。 

 

陸、本辦法經呈 校長核示後實施，修正亦同。 

 


